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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以邮件形式送达，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设备购买合同的议案》

为加快推进湛江东海岛特种纸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建设，公司决定与

ABK Machinery S.A.

（以下

简称

"

法国

ABK

机械公司

"

）签署造纸机设备购买合同、与法国

ABK

机械公司及江苏华东造纸机械

有限公司签署纸机中国国内制造部份的合同。 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se.

com.cn

）上的《关于签署设备购买合同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公司董事会秘书的选任、履职、培训和考核工作，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修订）》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董事会制订了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上的《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公司原有的关联交易制度进行了修订，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上的《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黄阳旭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靳建荣女士、朱光荣先生为副总

经理（靳建荣女士、朱光荣先生简历附后）。

靳建荣女士：中国籍，女，生于

1959

年

12

月，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会计专业，硕士研

究生，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2002

年

6

月

-2009

年

10

月历任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现更名为中

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财务部财务管理会计、副经理、经理，

2009

年

11

月

-2010

年

6

月任湛江冠龙纸

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0

年

7

月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截止目前，靳建荣女士与本公司或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光荣先生：中国籍，男，生于

1967

年

10

月，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

师。

1994

年

7

月

-2011

年

1

月，任职于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历任工程师、主管、经理、总经理

助理等职务。 截止目前，朱光荣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独立董事就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高管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作为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仔细审阅了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有关资料，对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靳建荣女士、朱光荣先生的提名程序合法；

2

、经审查，被提名人靳建荣女士、朱光荣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3

、同意聘任靳建荣女士、朱光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赵伟、宋献中、刘少波、陈伟光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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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设备购买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合同风险提示：

●

造纸机设备购买合同以欧元结算，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变动将对公司的实际支付产生影响。

一、交易概述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建设湛江东海岛特种纸产业基地项目，

于

2011

年

5

月分别与

ABK Machinery S.A.

（以下简称

"

法国

ABK

机械公司

"

）及江苏华东造纸机械

有限公司签署国外和国内设备采购合同。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法国

ABK

机械公司是一家依据法国法律组建并存在的公司，具有设计和制造造纸机的专

业知识和经验，在纸和纸板行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2

、江苏华东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造纸机、纸机关键部件的生产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

要以高速宽幅纸机为主，涵盖包装纸、文化纸、特种纸、卫生纸等领域。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设备采购合同

1

、与法国

ABK

机械公司签署的造纸机设备购买合同，内容包括合同设备以及合同设备的工

程设计、安装、试运行、投料试生产、性能考核、正常操作以及维修所需的技术服务，技术资料和技术

培训，合同总价为

€14,000,000

（大写：壹仟肆佰万欧元整），其中预付款

15%

即

€2,100,000

（大写：贰

佰壹拾万欧元整）以

T/T

方式支付，合同总价款其他部分通过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方式支付。设备将以

CIF

中国湛江港和上海港，

Incoterms 2000

交付。 该合同在法国

ABK

机械公司收到预付款后生效。

2

、与法国

ABK

机械公司及江苏华东造纸机械有限公司签署的纸机中国国内制造部份的合同

为上述造纸机设备购买合同的附属合同， 三方协商同意将纸机中国国内制造部分分包给江苏华东

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6,415

万元，付款采用分批交货、分批付款方式，该合同在江

苏华东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收到预付款后生效。

（二）定价情况

上述合同均为合同交易方参考市场类似设备的市价后，经公开招标、公平协商后确定。

四、购买设备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按照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安排，为顺利实施湛江东海岛特种纸

产业基地项目而实施，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公司扩张产能，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实现公司

成为国内特种纸生产制造行业领军者的业务发展目标。

五、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就交易对方提供设备的能力进行了合理分析， 认为法国

ABK

机械公司和江苏华东造纸

机械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提供的设备在供货、设计和服务上达到合同要求。

六、备查文件

上述签署的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６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息

３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８６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３６

威海联众利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３６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７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５ ０８*****６３６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６ ０１*****８０８

门洪强
７ ０１*****９８６

丛强滋
８ ０１*****７３５

阮希昆
９ ００*****７６９

谷亮
１０ ０１*****４９２

宋军利
１１ ００*****５７０

高明
１２ ０１*****５７０

邱林
１３ ０８*****０２４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０１*****８２５

于海波
１５ ０１*****７９６

袁勇
１６ ０１*****５４２

董述恂
１７ ０１*****７３３

杨民
１８ ０１*****５０６

黄松涛
１９ ００*****１６０

彭远斌
２０ ０１*****６０１

鞠洪涛
２１ ０１*****５１３

黄明东
２２ ０１*****１０１

赵国建
２３ ０１*****３４３

王辉
２４ ０１*****２１２

孙玮
２５ ０１*****４１１

刘晓
２６ ０１*****２８４

鞠远滋
２７ ０１*****５１５

李斌
２８ ０１*****９９１

张岩
２９ ０１*****３３３

丛光
３０ ０１*****１０９

门喜波
３１ ０１*****９２１

邱海波
３２ ０１*****００７

陈大相
３３ ０１*****５８６

王滨海
３４ ００*****４５９

张永胜
３５ ００*****１４７

丛培诚
３６ ０１*****７７１

李志雄
３７ ０１*****９１５

宋森

３８ ０１*****８６７

郑维信
３９ ０１*****８６２

刘继峰
４０ ０１*****７８４

姜天信
４１ ０１*****７４７

范永忠
４２ ０１*****２８８

区敏刚
４３ ００*****９４０

郝永峰
４４ ０１*****２５９

胡世昌
４５ ０１*****４１６

邢胜强
４６ ０１*****９６６

刘锋
４７ ００*****０５１

车军
４８ ０１*****９８９

鞠成光
４９ ０１*****９６５

刘春明
５０ ０１*****３７６

王春涛
５１ ０１*****７８９

刘宏伟
５２ ０１*****１６３

王国强
５３ ０１*****２２７

戚艳莉
５４ ０１*****０８４

丛新元
５５ ０１*****３３４

刘军华
５６ ０１*****９４１

邹竹
５７ ０１*****０７６

于鹏
５８ ００*****１３９

刘妙霞
５９ ００*****５２４

许志强
６０ ０１*****２１６

蔡海蓉
６１ ０１*****６６２

隋月平
６２ ０１*****８５３

孙建宇
６３ ００*****２５２

王德强
６４ ０１*****２７５

张继刚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０３４

，

８４０ ４８．０２％ ７２

，

０３４

，

８４０ ７２

，

０３４

，

８４０ １４４

，

０６９

，

６８０ ４８．０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９

，

７６５

，

０００ １９．８４％ ２９

，

７６５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６５

，

０００ ５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１９．８４％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２

，

２６９

，

８４０ ２８．１８％ ４２

，

２６９

，

８４０ ４２

，

２６９

，

８４０ ８４

，

５３９

，

６８０ ２８．１８％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２

，

２６９

，

８４０ １４．８５％ ２２

，

２６９

，

８４０ ２２

，

２６９

，

８４０ ４４

，

５３９

，

６８０ １４．８５％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７

，

９６５

，

１６０ ５１．９８％ ７７

，

９６５

，

１６０ ７７

，

９６５

，

１６０ １５５

，

９３０

，

３２０ ５１．９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高技区火炬路

１６９

号

咨询联系人：段旭高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１－５６７５７７７

传真电话：

０６３１－５６８０４９９

九、备查文件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广东汕头超

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相关规定，现发布本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６

月

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１２

号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１

）发行方式

２

）发行股票类型

３

）股票面值

４

）发行数量

５

）限售期

６

）发行价格

７

）发行对象

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９

）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１

）上市地点

１２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事宜

议案

３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中国证券报》 及 《证券时报》 及巨潮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 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１２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０６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３９３２２８１ ８３９３１１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３９３１２３３

联 系 人：郑创文 林福尔

Ｅ－ｍａｉｌ

：

ｃｓｄｚ＠ｇｄ－ｇｏｗｏｒｌｄ．ｃｏｍ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

络投票程序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２３

投票简称：超声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 “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二有多个需要表决的议项，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二的全部议项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二的议项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二的议项

２

，依此类推。 每议

案均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

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 案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四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２．００

事项
１

：

发行方式
２．０１

事项
２

：

发行股票类型
２．０２

事项
３

：

股票面值
２．０３

事项
４

：

发行数量
２．０４

事项
５

：

限售期
２．０５

事项
６

：

发行价格
２．０６

事项
７

：

发行对象
２．０７

事项
８

：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事项
９

：

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０９

事项
１０

：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事项
１１

：

上市地点
２．１１

事项
１２

：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事宜
２．１２

议案三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４．００

③

在 “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不能撤单。

⑤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均表示相同意见， 则可以只对 “总议案” 进行投

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

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⑥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

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后方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３

） 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３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在计票时， 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 视为弃权。

五、 其它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六、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如没有做出指示， 代

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 （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持有股数：

受托人 （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范围：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事项

１

：

发行方式
事项

２

：

发行股票类型
事项

３

：

股票面值
事项

４

：

发行数量
事项

５

：

限售期
事项

６

：

发行价格
事项

７

：

发行对象
事项

８

：

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９

：

未分配利润安排
事项

１０

：

发行决议有效期
事项

１１

：

上市地点
事项

１２

：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事宜
议案三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或短信送达各

位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

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的补充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轨道交通机电工程承包建设项目

３

，

０７９．１９

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研发项目
７４４．５５

合计
３

，

８２３．７４

为降低财务费用， 本公司将用募集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根据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２

号）

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２

，

２２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４５９．４０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金额净额为

３９

，

６９９．４０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４２

号《验资报告》。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分别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为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轨道交通机电工程承包建设项目 ”及“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研发项目”的建设，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全资子

公司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众合轨道”）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资金为

募集资金

１８

，

７７５．８６

万元。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银行、保荐机构签订

了相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详情如下：

协议
名称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丁方

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补充协议

轨道交通机电工
程承包建设项目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
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营业部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轨道交通信号控
制系统研发项目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
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中，《募集资金四方监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子公司与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两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专户：

１

、 子 公 司 已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浙 江 省 分 行 营 业 部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账 号 为

３３００１６１３５３５０５３０１２９３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４

，

４０５．２１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子公司

众合轨道轨道交通机电工程承包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子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下属彩虹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为

３８０５５８６７８５８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４

，

３７０．６５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子公司众合轨

道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注：中国银行彩虹

城支行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的下属分支机构，无权对外签署合同，因此四方监管

协议由子公司与杭州滨江支行签署）。

为了增加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子公司众合轨道将会根据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用款进度，以协

定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各种具体存放方式下的明细按月向太

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送。 子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的本息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子公司、公司、银行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子公司众合轨道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

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子公司、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

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子公司、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子公司、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子公司众合轨道授权本公司指定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鲁元金、亓华峰可

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子公司众合轨道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子公司众合轨道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机

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子公司众合轨道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子公司众合轨道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银行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子公司众合轨道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

额的

２０％

的，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子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 子公司或保荐机构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子公司、公司、银行、保荐机构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结束后失

效。 ”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２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

，

２２９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８．６０

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４５９．４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金额净额为

３９

，

６９９．４０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４２

号《验资报告》。公司募集资金投入和置

换情况如下表 ：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５

月
２３

日自有资金投
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１

轨道交通机电工程承包
建设项目 ９０

，

９４４ ３３

，

７００ ３

，

０７９．１９ ３

，

０７９．１９

２

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研发项目 １０

，

０４５ ６

，

０００ ７４４．５５ ７４４．５５

合计
１００

，

９８９ ３９

，

７００ ３

，

８２３．７４ ３

，

８２３．７４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补充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以

募集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秋潮先生、于宁先生、费忠新先生和刘晓松先生认为：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

就公司本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４２３５

号）《关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以募集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置换本次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保荐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补充核查意见》；

（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４２３５

号）《关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方式送达。

本次监事会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补充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以

募集资金

３

，

８２３．７４

万元置换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27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7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00

时

（

2

）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中北斜乡李楼南 公司

2102

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张世堂副董事长

（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122502219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0%

。

3

、公司董事

5

人、监事

3

人、高级管理人员

3

人、律师

2

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

、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2

）与一汽铸造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3

）与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4

）与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5

）与天津津河电工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1224837073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

6

）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7

）与天津一汽丰田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8

）与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9

）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10

）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11

）与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12

）与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13

）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14

）在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款

表决结果： 同意

463409461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反对

1851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

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7

、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并授权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

70

万元的额度内决定

2011

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

、投资

36601.91

万元，对公司内燃机分公司进行

5

万台

CA4GA

系列发动机技术改造项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

、投资

27558.55

万元，对公司变速器分公司进行

10

万台变速器能增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

、公司章程修订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

、选举许宪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2

、选举宋贵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2219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诺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玲、郜丰

3

、结论性意见：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

的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议案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000927

编号：

2011-

临

018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 电话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

事。

2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4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傅弘生主持。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选举宋贵峰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